
建设单位 阳江奇品刀具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 阳江奇品刀具有限公司五金刀剪项目

项目地址 阳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银岭科技产业园 B17-5

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□ 新建■ 改建□ 扩建□ 技术改造□ 技术引进□

项目联系人 李先生

公示信息类别
职业病危害预评价■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□

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□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□

项目简介
项目总用地面积 11066m2，建筑面积 7028m2，预计达产后年产高档不锈钢厨房

刀具约 100 万支。

现场调查人员 韩效栋、危朋、文明 调查时间 2020.12.04 陪同人 李先生

检测人员 / 检测时间 / 陪同人 /

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预期危害程度：

职业病危害因素：乙醇胺、锰及其化合物、氮氧化合物、臭氧、电焊烟尘、其他粉尘、聚

丙烯粉尘、砂轮磨尘、噪声、高温、振动（手传振动）、紫外线、工频电磁场等。

预期危害程度：根据类比检测结果显示，在防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，除装较、冲压、碎

料、手动抛光、自动抛光等岗位接触的噪声可能超标外，其余各岗位（工种）接触职业病危害

的浓度（强度）均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以下；针对上述岗位噪声超过接触限值，拟为

作业人员配备防护耳塞及防噪耳罩，在正确佩戴防护耳塞及防噪耳罩的前提下，预期可将作业

人员接触的噪声控制在接触限值内。

评价结论与建议：

结论：本项目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从职

业病危害防护角度考虑，该建设项目是可行的。

建议：1）建议该项目在建成正常生产过程，应做好生产设备的检维修工作，对易损坏的轴

承等零配件及时更换，减少机械摩擦，并严格要求噪声作业岗位员工正确佩戴防噪耳塞；2）建

议将亚硝酸钠、除蜡剂存放在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内，并为化学品仓设置相应的喷淋洗眼装置、

可燃气体报警器和事故排风系统等应急救援设施；3）建议该项目设置实体墙将注塑区域与碎料、

冲压区域隔开；4）建议该项目参照《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》（AQ/T

4274-2016）的要求对防护设施进行设计，使通风槽控制风速达到 1.0m/s 以上；另外应参照《工

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(GB 50019-2015)第 6.3.8 条的要求：当车间高度小于或

等于 6m 时，其排风量不应小于 1次/h 换气次数计算所得的风量；当车间高度大于 6m 时，排风

量可按 6m3/（h·m2）计算对各生产车间机械通风设施进行设计。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：

1）补充完善噪声防护设施分析描述内容；2）在建议中补充建立原材料入库登记制度；3）

补充亚硝酸钠盐液（磨刀水）对人体健康危害内容；4）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。

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《预评价报告》，修改后的《预评价报告》须经专家组长确认。


